
证券代码：002664         证券简称：长鹰信质       公告编号：2020-013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鹰信质”)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

北京北航天宇长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宇长鹰”)与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大学”)、北京北航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航科技

园”）2020年度拟发生关联交易进行预计。 

根据北航大学校长办公会通过的《关于印发<无人驾驶飞行器设计研究所体

制机制改革实施方案细则>的通知》(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及生产经营需要，

拟与北航大学签署《技术开发及服务合同》，服务价格依据实施细则确定，本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宇长鹰与北航大学 2020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预计如

下： 

3. 本次审议为控股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天宇长鹰与北航大学合计发生交易 6,313.84 万元，与北京北航科技园有限

公司合计发生交易 676.97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合同情况 上年实际发生 

合同名称 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北航大

学 

《技术开发及服

务合同》 
20,000 6,313.84 100% 

关联方租

赁 

北京北

航科技

园有限

公司 

租赁合同 1500 676.97 100% 

  合计 21,500 6,990.81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1)北京北航天宇长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66.443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1166333J 

法定代表人：符俊辉 

股东构成：公司持股 51.89%；北航长鹰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48.11%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号内 

经营范围：无人机系统技术、无人机、通航飞机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软件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机械设备、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教育咨询；无人机系统的制造(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天宇长鹰董事为刘德生先生、尹巍先生、符俊辉先生、金健先生和董真女士

(暂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监事为王丽燕女士，总经理为符俊辉先生。 

(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于 1952 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

16所重点高校之一，也是 80年代恢复学位制度后全国第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高校之一，首批进入“211工程”，2001年进入“985工程”，2013年入选首

批“2011计划”国家协同创新中心，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2016年 12月，学校第十六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以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

大学为发展远景目标。北航大学是由财政部直接拨款运营的事业性单位。 

法定代表人：徐惠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00011227Y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培养高等学历航空航天人才，促进科技发展。力学、机械、

材料、仪器仪表、信息通信、能源动力、电气、自动化、交通运输、航空宇航、

管理科学与工程本科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 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外国



语言文学、环境工程、化工、船舶与海洋工程、数学、物理学、经济学、法学、

工商管理、土建、公共管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 博士后培养 相关科学研

究、继续教育、高职教育、专业培训与学术交流。 

(3) 北京北航科技园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2618021D 

法定代表人：李军 

股东构成：北京北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号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软件开

发；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会议服务；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工程和技术研究与实验发展；互联网信息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北航科技园董事为李军先生、刘小龙先生、王海燕女士，监事为向小燕女士，

总经理为刘小龙先生。 

2、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基于上图的关系，北航大学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西藏北航长鹰天启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北航科技园系北航大学全资孙公司，基于《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3（四）确定北航大学及北航科技园为公司的关联方。 

3、基于北航大学及北航科技园的情况，及其与军方的业务合同，以及实施

细则的约定，认定其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系天宇长鹰正常的生产经营所

需。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实施细则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将签订相应的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经营活动往来，鉴于： 

1.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与其他企业同等对待，

不存在利益输送； 

2.上述关联交易占天宇长鹰的收入比重较大，但对于公司的比重相对较低，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北京北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西藏北航长鹰天航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0% 

西藏北航长鹰天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民航天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10.0% 5.0% 5.0% 80.0% 

100.0% 

北航长鹰天际（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德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1.0% 38.0% 

深圳前海富龙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31.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西藏瑞东财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航天宇长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26% 

51.89% 

本次交易 

北京北航科技园有限公司 

100.0% 



3.以上与关联方开展的业务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为持续的、经常性关

联交易，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实施细则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行为。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响度独立，在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主

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4.上述关联交易将为天宇长鹰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并将提高上市公司

的盈利能力。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宇长鹰根据北航大学校长办公会通过的实施细则及生产

经营需要，拟与北航大学签署《技术开发及服务合同》，向北航大学提供劳务，

服务价格依据实施细则确定，发生关联交易业务，属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与北航

科技园签署的租赁合同系公司根据实际需要而发生的交易业务，属公司正常经营

行为。以上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实施细则经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

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且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

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对公司 2020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作了预计，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

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 

2、公平性。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公司与

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交易价格按实

施细则确定，没有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表示同意。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特此公告。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 月 27日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鹰信质”)于2020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北航天宇长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宇长鹰”)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大学”)、北京北航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航科技园”）2020年度拟发生关联交易进行预计。
	根据北航大学校长办公会通过的《关于印发<无人驾驶飞行器设计研究所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方案细则>的通知》(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及生产经营需要，拟与北航大学签署《技术开发及服务合同》，服务价格依据实施细则确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宇长鹰与北航大学2020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预计如下：
	3. 本次审议为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截至2019年12月31日，天宇长鹰与北航大学合计发生交易6,313.84万元，与北京北航科技园有限公司合计发生交易676.97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1)北京北航天宇长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66.443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1166333J
	法定代表人：符俊辉
	股东构成：公司持股51.89%；北航长鹰科技有限公司持股48.11%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内
	经营范围：无人机系统技术、无人机、通航飞机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软件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机械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教育咨询；无人机系统的制造(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天宇长鹰董事为刘德生先生、尹巍先生、符俊辉先生、金健先生和董真女士(暂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监事为王丽燕女士，总经理为符俊辉先生。
	(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于1952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16所重点高校之一，也是80年代恢复学位制度后全国第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22所高校之一，首批进入“211工程”，2001年进入“985工程”，2013年入选首批“2011计划”国家协同创新中心，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2016年12月，学校第十六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以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发展远景目标。北航大学是由财政部直接拨款运营的事业性单位。
	法定代表人：徐惠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00011227Y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培养高等学历航空航天人才，促进科技发展。力学、机械、材料、仪器仪表、信息通信、能源动力、电气、自动化、交通运输、航空宇航、管理科学与工程本科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 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外国语言文学、环境工程、化工、船舶与海洋工程、数学、物理学、经济学、法学、工商管理、土建、公共管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 博士后培养 相关科学研究、继续教育、高职教育、专业培训与学术交流。
	(3) 北京北航科技园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2618021D
	法定代表人：李军
	股东构成：北京北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100%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会议服务；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工程和技术研究与实验发展；互联网信息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航科技园董事为李军先生、刘小龙先生、王海燕女士，监事为向小燕女士，总经理为刘小龙先生。
	2、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基于上图的关系，北航大学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北航长鹰天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北航科技园系北航大学全资孙公司，基于《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四）确定北航大学及北航科技园为公司的关联方。
	3、基于北航大学及北航科技园的情况，及其与军方的业务合同，以及实施细则的约定，认定其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系天宇长鹰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实施细则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将签订相应的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经营活动往来，鉴于：
	1.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与其他企业同等对待，不存在利益输送；
	2.上述关联交易占天宇长鹰的收入比重较大，但对于公司的比重相对较低，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3.以上与关联方开展的业务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实施细则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响度独立，在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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